[bookmark: _GoBack]关于《门头沟区关于新能源物流配送车辆优先通行的通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1、 起草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降低社会物流成本的决策部署，按照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有效促进降本增效和货车新能源化，区委区政府立足我区区情区位特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北京市道路运输条例》、《推进美丽北京建设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5年行动计划》有关规定，区交通局、区生态环境局和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研究制定我区范围内新能源物流配送车优先通行的通告。
2、 起草工作过程
前期，区交通局、区生态环境局和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综合考虑我区范围内的新能源物流配送车辆情况、生态环保情况和道路通行情况等基本情况，认真分析基本规律，积极开展调研论证，充分考虑市级政策规定和运输行业的意见建议后，制定了《门头沟区关于新能源物流配送车辆优先通行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3、 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遇有大型群众性活动、大范围施工等情况，需要采取限制交通的措施，或者作出与公众的道路交通活动直接有关的决定，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告。”
依据《北京市道路运输条例》第三条：“道路运输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遵循科学发展、统筹规划、节能环保、安全便捷的原则。”
依据《推进美丽北京建设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5年行动计划》中第五部分开展“含绿量”提升区级示范，推动创新引领第22项机动车（械）“含绿量”提升示范项目中第3条：“门头沟区、房山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参照《关于本市五环路内新能源物流配送车辆优先通行的公告》，探索研究五环外新能源物流配送车优先通行政策。”
4、 通告中需要解释的内容
1.必要物资运输范围和归口管理部门参照《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等部门关于本市五环路内新能源物流配送车辆优先通行的通告》京交绿通发〔2024〕2号的规定执行，由对应区级部门作为相应行业管理单位。
2.货车通行证办理规定按照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相关规定执行，由门头沟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负责具体办理工作，在办理过程中在办理时限和办证总量等方面给与优于燃油车辆的便利。
3.本区货车禁行区域按照我区相关交通管理措施通告执行。
5、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现区交通局、区生态环境局和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制定的《门头沟区关于新能源物流配送车辆优先通行的通告（征求意见稿）》不存在政策创新和与上位法、上位政策不尽一致的内容。


                               
